附件1

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中共株洲市芦淞区委政法委员会
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 区委政法委设下列内设机构:

芦淞区政法委机关下设综治办、维稳办两个部门，内设办公室、政工室、执法监督室3个内设机构。无独立核算二级机构。
　　政法委机关共有编制11人。年末实有人数13人，其中在职人员11人，退休人员2人。

区委政法委的主要职责是：
1. 根据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市委、区委的部署，统一全区政法干警的思想行动。

2. 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，并督促贯彻落实。

3. 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关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工作。

4. 检查政法各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、政策情况，结合实际，研究制订严格执法，落实党的方针、政策的具体措施。

5. 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，密切配合，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，研究督办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。

6. 组织协调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
7. 组织推动政法各部门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总结新经验，解决新问题，探索政法工作改革的新途径，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政法工作。

8. 研究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，协助区委及组织人事部门依法依规考察管理使用好政法干部。

9. 指导各乡（开发区）、办事处的政法综治、稳定工作。

10. 指导、督促、协调全区“6.10”工作。

11. 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。

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

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。
1.年初预算资金  170.67 万元。

2.单位年度总收入 427.70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427.70      万元。

3.单位年度总支出454.67 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76.54     万元，基本支出378.13 万元，人员支出 197.33 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180.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8.7 %，三公经费0       万元，比上年增减0 %，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 万元，出国经费 0 万元。

4.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 万元。
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。

1.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经费”等费用。2018年我委“三公经费”0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18.7%，系人员减少所致，总体公用经费下降。

2. 本委从控制项目成本入手，既注重节约，又保证项目资金的效益性、经济性、效率性。在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控制节约成本的同时，充分发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维稳资金、扫黑除恶等财政资金的工作效益、社会效益，各项目资金产生的效益有：一是聚焦风险防控，维稳保安有新成效，全区没有发生政治安全事件、暴力恐怖事件、个人极端事件、规模集访事件和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、重大火灾事故，连续12年保持了“省平安县市区”称号。二是聚焦治理创新，平安创建有新举措。三是聚焦法治保障，护航发展有新作为。四是聚焦政法改革，政法队伍有新气象。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努力开创了我区政法综治工作的新局面。

      3.区委政法委2018年领导联点经费 5万元，主要用于领导联系对口单位。信访津贴3.1万元，为信访工作人员发放信访津贴。

三、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问题：资产的日常管理使用中，因人事变动，资产流动、使用人更换频繁，有时不能及时更新资产管理系统中管理使用人信息。

建议：由于市委政法委部门工作职能如维护社会稳定、群体性事件考核、涉法涉诉信访等工作涉及部分机密性工作，建议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不在互联网上公开为宜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